青岛市司法局
执法主体、执法流程图、执法监督途径

    一、执法主体
青岛市司法局
    二、执法流程图
青岛市司法局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案件办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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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不予立案的，经法制机构审核、局分管领导批准，办案机构将结果告知具名的投诉人、申诉人、举报人
案件来源：依据检查职权或通过投诉、举报、上级机关交办、其他机关移送等途径发现违法行为线索
发现违法事实
核查：
符合立案标准的，及时立案
。
立案：填写立案审批表，附相关材料、报告，经法制机构审核、局分管领导批准予以立案，办案机构负责人指定
2
名以上办案人员
办案机构将案件处理意见及审核意见报法制机构审核、局分管领导审批。重大疑难案件提交会议集体讨论决定。
重大疑难案件提交会议集体讨论决定
违法行为轻微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建议不予处罚政、
调查取证：办案人员进行调查，收集、调取证据
审核：认为事实成立的，办案机构撰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，报
局法制机构审核
告知：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和处罚内容，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。符合听证条件的，送达听证告知书。
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，法规处组织听证会，听取当事人陈述、申辩，制作听证报告。
决定：办案机构提出行政处罚意见报法制机构审核、局分管领导审批，重大疑难案件提交会议集体讨论决定。
送达：制作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。应自立案
之日
起
90
日内作出
行政处罚决定
，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结案，立卷归档
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的，建议销案
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，建议移交其他行政机关
涉嫌犯罪的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
撰写调查终结报告，报局分管领导审批
依法告知送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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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三、执法监督途径
（一）投诉举报
电话：0532-81608728；
地址：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7号海信创业中心19F。
（二）行政复议
[bookmark: _GoBack]地址：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2号甲帝威国际大厦三楼立案室。
（三）行政诉讼
地址：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6号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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